
附件：
责 　任　书
为确保2015年中考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“监考对主考负责”的规定，特制订责任目标如下：

1.监考员本人声明：今年无直系亲属参加福州市中考。

2.服从主考安排。工作期间不接受考生和家长宴请，不接受考生、家长礼物或其他委托。

3.认真学习《中考考试工作手册》，按时参加岗前培训，按时参加监考工作，熟练地掌握监考工作要求及操作规程。

4.确保试答卷安全。试答卷领送途中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5.在监考工作中，不带手机、手提电脑、不吸烟、不看书报、不谈笑、不抄题、不做题、不随意检查考生答题情况，不长时间在某位考生附近逗留，不将卷、卡传出考场、不随便离开考场、不串岗、不随意改变考试时间。尽职尽责做好监视管理工作, 保证所监考的考场不发生大面积违纪舞弊，不出现雷同卷，否则愿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6.认真做好试卷、答题卡、草稿纸的分发和回收工作，保证做到考生不将试卷、答题卡、草稿纸等带离考场，否则愿承担责任。

7.制止非本考场考生和除主考、副主考、机动监考、巡视员、偶发事件处理专门小组成员外的任何人进入考场。

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签订后双方各持一份。

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考    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考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监考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

2015年6月9日

